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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02-33437904
聯絡人：李燕琴
電　話：02-77367900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2月8日

發文字號：臺醫字第10100211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暨附件影本（0021116A00_ATTCH1.pdf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衛生署公告該署查核通過之機構審查會名單及

其效期，如附件，請　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依據人體研究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暨行政院衛生署101年2

月6日衛署醫字第1010260335號公告（附公告影本）辦理

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

醫院北護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

附設醫院金山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

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

院

副本：本部高教司、醫教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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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02-33437904
聯絡人：李燕琴
電　話：02-77367900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3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臺醫字第101003668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（0036688A00_ATTCH2.TIF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衛生署公告新增該署查核通過之機構審查會「

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」，效

期自100年1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，請　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依人體研究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暨行政院衛生署101年3月1

日衛署醫字第1010260789號公告（附公告影本）辦理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

醫院北護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

附設醫院金山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

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

院

副本：高教司、技職司、本部醫教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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